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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内容 

（一）绩效考核：是绩效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基金

会从组织视角对部门绩效和个人绩效进行客观评价。绩效考

核分为季度绩效考核和年度绩效考核。绩效考核的结果将作

为发放奖金、评选先进、职务升降、岗位调整、考核奖惩的

重要依据。 

（二）部门绩效和个人绩效：是指本部门和个人的业务

工作绩效和自身建设情况的总和。 

1.部门绩效主要是指与本部门筹资、项目执行及业务建

设、岗位职责相关的工作完成情况。部门自身建设工作绩效

主要是指本部门在尽职履责、协同工作、支持服务等方面的

工作表现。 

2.个人绩效主要是指与本岗位职责直接相关的工作完成

情况。个人自身建设主要是指个人在服务意识、团结合作、

学习进取、遵章守纪等方面的表现。 

3.岗位绩效系数（U）及岗位绩效加权数（J） 

（1）岗位绩效系数（U）： 

层级 1：理事长                         系数 3.0    

层级 2：副理事长                       系数 2.9     

层级 3：秘书长                         系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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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 4：副秘书长                       系数 2.7     

层级 5：部长（主任）                   系数 2.6     

层级 6：副部长（副主任）               系数 2.5     

层级 7：一级项目经理                   系数 2.3    

层级 8：二级项目经理                   系数 2.1    

层级 9：一级项目主管（含处级项目主管） 系数 1.9    

层级 10：二级项目主管                  系数 1.7  

层级 11：一级项目官员                  系数 1.5  

层级 12：二级项目官员                  系数 1.3  

层级 13：三级项目官员（含工勤人员）    系数 1.1   

层级 14：三级项目官员（含应届毕业生）  系数 0.9  

（2）岗位绩效加权数（J）：结合岗位绩效系数和各相

应岗位编制人数，可累计求和计算出岗位绩效加权数,公式

如下： 

J=∑（岗位编制人数×U） 

二、工作职责 

绩效考核的日常管理工作由综合办公室和财务法律部

负责。主要职责是： 

（一）提出年度责任目标和绩效考核任务，分解年度责

任目标。经理事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后执行； 

（二）研究和协调解决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管理的重大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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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出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相关考评办法； 

（四）组织对各部门及个人年度责任目标的考核； 

（五）根据考核结果，财务法律部核算金额，经会领导

审批后发放绩效奖金。 

三、考核方式 

（一）各部门按照职责，制定部（室）季度（年度）绩

效目标责任书，由分管会领导审批后，于每季度（年度）开

始前 10 天送交综合办公室，综合办公室负责组织年度绩效

目标责任书签订工作。 

（二）在执行过程中，如出现重大计划调整，经分管会

领导同意，部门须重新填写相应表格，并及时送交综合办公

室。 

（三）各部门按照职责和部（室）季度（年度）目标责

任书，在考核周期结束前 5日内报送工作总结和部（室）绩

效考核自评表，经分管会领导审批后送交综合办公室。 

（四）工作人员对绩效考核结果有疑问或异议，可向部

门负责人或综合办公室提出申诉。部门负责人或综合办公室

应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答复。  

四、绩效奖金核算 

（一）每年年底召开理事长办公会议确定下一年度绩效

奖金的基数。 

（二）根据个人年度（第四季度）工作考核完成情况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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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个人年度（第四季度）绩效奖金，考核合格及以上的按100%

发放，基本合格的按60%发放，考核不合格的扣发全部绩效资

金。 

五、绩效奖金发放 

（一）根据考核周期，一年发放4次。 

（二）第一、二、三季度绩效奖金各按年度绩效奖金预

算总额的20%发放；第四季度和年度绩效奖金按预算总额的

40%发放。每季度发放额度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六、本细则自 2013 年 6 月 1日起执行。 

 

 

 

 

 

 

 

 

 


